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催告书》公告送达
深圳市龙岗区海英修脚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300MA5F1PEK6P,经营
者：高海英 (公民身份号码：420583197907114048)):

你尚未履行我机关于2021年08月26日对你单位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
书》文号/编号：深龙卫医罚[2021]07D-06号），该行政处罚决定已于2021年11月21日公
告送达你，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将罚没款伍万壹仟肆佰元整（¥51400.00
元）、加处罚款伍万元整（¥50000.00元）缴至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国库科，开户名：深圳
市龙岗区财政局国库科，（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账号：
41022900040037785001；2. 开 户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市 分 行 营 业 部 ，账 号 ：
765359085130；3.开户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号：002000127460386）。

因你去向不明，本机关现依法公告送达《催告书》（深龙卫医催[2020]07D-06号），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10日内到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三楼303室进行陈述和申辩。
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电话：0755-89332382 联系人：钟峥,赵书艺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祥路33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1月25日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催告书》公告送达
祁绪仁（身份证号码：420984198009277550）：

你尚未履行我机关于 2021年 08月 26日对你作出的行政决定（《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号/编号：深龙卫医技罚[2021]07D-03号），该行政处罚决定已于 2021年11月13日公
告送达你，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将罚没款叁万元整（¥30000.00元）、加处罚
款叁万元整（¥30000.00元）缴至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国库科（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账号：41022900040037785001；2.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深圳
市分行营业部，账号：765359085130；3.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号：002000127460386）。

因你去向不明，本机关现依法公告送达《催告书》（深龙卫医技催 [2021]07D-03
号），请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规定，可在收到本催告
书之日起10日内到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三楼303室进行陈述和申辩。
如无正当理由，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电话：0755-89332382 联系人：钟峥,赵书艺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雪祥路33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卫生健康局
2022年1月25日

本公告具体内容请详见深圳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szggzy.com/jyxx/jsgc/zbgg2?title=&areaTypeId=6）

招标工程标段名称：平湖街道坤宜福
苑配套幼儿园装修改造工程

本次发包工程估价：860.11万元
公告时间：2022年 1月 24日 09：00至

2022年1月29日18：00
交易地点：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深

圳交易集团龙岗分公司
投标报名条件：
1.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企业最低资质

要求：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
上资质；

2.拟派建造师最低资格等级：二级
3.拟派建造师专业要求：建筑工程
其他投标条件：
1.投标申请人必须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
2.投标申请人项目经理必须具备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
3.今年以来，在招投标活动中有串通投

标不良行为记录或涉嫌串通投标并正在接
受主管部门调查的投标申请人不被接受；

4.项目经理（建造师）或项目总监的任
职数量达到规定限额的，或因不良行为红
色警示等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系统锁
定的，不能参与本次招标工程的投标，否则
不良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招标建设单位：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
道办事处

联系人：杨锶思 联系电话：85238679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建森工程造价

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洪钦、吴少杰
联系电话：28986789

建设工程施工公开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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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84613613
坪地：13530388852

龙城：13714423931
布吉：13662221351

龙岗：13714423931
平湖：13924637581

横岗：13534032913
坂田：13714675924

分类广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会公告

广东华畅通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委受理孙亘刚诉你单位的劳动报酬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

（坂田）案[2021]1845号），本委已依法作出裁决，通过直接、邮寄

等方式送达未果，因无法与你单位法定代表人及主要经营者取得

联系，且工商注册地已无人办公，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

裁决书（案号为：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21]1845号），本委裁决

如下：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1年7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
正常工资 12362元；2、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垫付的加油费用 91
元；3、驳回申请人其他仲裁请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本仲裁裁决

为终局裁决。你单位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

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大象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章明贵诉你单位劳动报酬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

(坂田)案[2021]2288号），申请人章明贵要求你单位：支付正常工

作时间工资(从 2021年 06月 10日至 2021年 07月 23日)6488元。

因你单位通过直接、邮寄等送达方式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送达

本案仲裁资料，现向你依法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个

工作日内。本委定于 2022年 3月 22日下午 16时 00分在坂田仲

裁庭2(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498号坂田仲裁庭五楼，联

系人田助理，联系电话 89608064)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逾期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抖艺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莫光凤、段青青诉你单位赔偿金争议案件（深龙劳人

仲(坂田)案[2021]2468、2469号），申请人莫光凤要求你单位：支付正

常工作时间工资(从2021年10月06日至2021年10月27日)5250元；

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从 2021年 10月 06日至 2021年

10月27日)10500元。申请人段青青要求你单位：支付正常工作时间

工资(从2021年10月06日至2021年11月06日)6000元；支付未签劳

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从 2021年 10月 06日至 2021年 11月 06日)
12000元。你单位通过直接、邮寄等送达方式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

系送达本案仲裁资料，现向你依法公告送达开庭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个

工作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3月23日下午14时30分在坂田仲裁庭

2(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 498号坂田仲裁庭五楼，联系人田

助理，联系电话89608064)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逾期本

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舒展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坂田分公司：

本委受理温安敏诉你单位的劳动报酬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

（坂田）案[2021]1657号）已办结。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无人办公，

且通过直接、邮寄送达等方式亦无法联系你单位及主要负责人，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21]1657号）仲裁决

定书。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21]1657号仲裁决定书决定结果如

下：对本案按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申请人重新申请仲裁的，

本委将不予受理。

你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

布龙路 498号坂田仲裁庭领取。在公告期内领取的，以领取之日为

送达时间。逾期未领取的，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498号坂田仲裁庭307
仲裁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89608064，联系人：刘书记员。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温安敏：

本委受理温安敏诉你单位的劳动报酬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

（坂田）案[2021]1657号）已办结。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无人办

公，且通过直接、邮寄送达等方式亦无法联系你单位及主要负责人，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21]1657号）仲裁决

定书。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21]1657号仲裁决定书决定结果如

下：对本案按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申请人重新申请仲裁的，

本委将不予受理。

你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

布龙路498号坂田仲裁庭领取。在公告期内领取的，以领取之日为

送达时间。逾期未领取的，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 498号坂田仲裁庭

307仲裁组办公室 联系电话：89608064，联系人：刘书记员。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深圳市芳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胡新财诉你单位的劳动报酬争议案件(深龙劳人仲[坂
田]案[2021]978号)，本委已依法裁决。因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无人

办公，且通过直接、邮寄送达等方式亦无法联系你单位及主要负责

人，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21]978号）仲

裁裁决书。本委裁决如下：1、你单位支付申请人 2021年 4月 16日
至 2021年 5月 9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1618.39元；2、驳回申请人的

其他仲裁请求。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该仲裁裁决为

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你单位如有证据证明上述

裁决事项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

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可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 498号坂田仲裁庭

联系电话：89608001，联系人：秦书记员。


